2015年债务情况说明
省财政厅锁定我县2015年政府性债务限额为47.45亿元，根据财政部2014年清理甄别锁定债务统计口径，我县地政府性债务余额合计45.2亿元，未超过债务限额，其中：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42.55亿元，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券（含置换债券）14.49亿元，城投公司5.86亿元、土地收储中心7.5亿元、金沙园1.74亿元、生态工贸区生态新6.07亿元、各乡镇合计0.9亿元；政府或有债务2.65亿元（主要是金古公司2.55亿元）。
